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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退役项目名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场所退役项目

项目单位名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退役项目地点 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63号

退役环评批复部

门

广东省生态环境

厅
批准文号 粤环审[2025]166号

退役实施周期

2025年 7月 18日

-2025年 12月 31

日

退役验收时间 2025年 12月

环评报告编制单

位

广州乐邦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单位 广州乐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25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投资总概算
5 比例 20%

退役项目概况

1.1 医院概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医院”），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 63

号，创办于 1899年，是中国首家女子西医学校附属医院。医院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现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作为广州市首批研究型医

院，医院拥有广州妇产科研究所、广州市妇产科临床医学研究所，广东省妇产疾病临

床研究中心、广东省产科重大疾病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和研究中心、

1个院士工作站。医院承担了医学本硕博教学任务，临床医学是一级学科博士点和一

级学科硕士点，是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和省级名牌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近百人，

拥有“全国优秀教师”、“国家级优秀住培带教老师”等师资力量。

医院现有多个院区，分别为荔湾院区（本部）、黄埔院区、白云分院、粤西医院。

本次退役项目位于荔湾院区。

医院现持有广东省生态环境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详见附件 1），证书编号

为粤环辐证[02620]，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使用非密封放射性

物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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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退役项目概述

医院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场所内批准使用的

非密封放射性核素有 Tc-99m和 F-18，批准使用的射线装置为 1台 SPECT/CT。

该核医学科场所于 2015年取得环评批复（批文号：粤环审[2015]139号），其中

SPECT/CT 和 Tc-99m 核素项目于 2016 年取得验收批复（批文号：粤环审[2016]552

号）。

因该场所内部的布局无法满足最新的法律法规要求，同时该场所南侧 8m处有环

境敏感目标学校，因此，医院拟停止使用该核医学科场所，对该场所实施退役，退役

后衰变池将填平，场所建筑拆除后作为绿地使用。

医院于 2025年 7月组织了该核医学科场所退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于 2025年

9月 9日取得环评批复（批复文号粤环审[2025]166号，详见附件 2）。

该核医学科场所已于 2025年 7月 17日完成最后一批患者的放射诊断后，正式停

止使用。

1.3 退役项目的源项和范围

本次退役场所为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已许可使用 F-18、Tc-99m共

2 种放射性核素和 1 台 SPECT/CT 机，退役项目许可的辐射源项及其使用情况见表

1.3-1。
表 1.3-1 退役项目许可的辐射源项及其使用情况

序

号

辐射

源类

别

源项名称 许可基本参数 使用情况

核素名称
日最大操作量

（Bq）
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日最大操

作量（Bq）
最后一次

使用日期

1
非密

封放

射性

物质

F-18 3.7E+10 3.7E+7 2.04E+11 3.7E+10
2025年7月

10日

2 Tc-99m 1.11E+11 1.11E+8 1.22E+12 1.11E+11
2025年7月

17日
辐射源类

别
名称 型号 最大管电压 最大管电流 最后一次使用日期

1
射线

装置

SPECT/C
T

INFINIA_VC
HAWKEYE 4

140kV 2.5mA 2025年 7月 17日

除了以上辐射源项，退役项目存留的污染源项还包括核医学放射诊断项目开展过

程中产生的放射性三废，以及可能受放射性污染的场所、设施等，经清查后详见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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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退役场所存留的污染源项

序号 污染物 污染物来源 暂存方式 处理方式

1 放射性固体废物

一次性注射器、棉签、

杯子等沾染放射性核

素的固体废物，以及

吸附了放射性废气的

活性炭过滤器

收集暂存于固废

间内储存衰变

暂存满 30天后达到

清洁解控水平后，按

一般医疗废物处理。

2 放射性废水
患者排泄物、洗刷废

水等

收集暂存于核医

学科衰变池

暂存满 30达到排放

要求后排入医院污

水处理站。

3 放射性废气 放射性核素挥发 ——
经活性炭吸附过滤

后通过排气口排放。

4

工作场所内可能受

污染的地面、墙体，

以及内部可能受污

染的设施、物品等

放射诊疗过程中可能

受到的污染

在核医学科内部

封存

监测达到相关要求

后无限制开放要求

以上退役项目源项和源项停用时间等情况与环评阶段一致。

本次退役核医学科位于病理楼 1楼，该区域为一层建筑，主要为候诊大厅及开展

放射诊疗的辐射工作场所，本项目退役的所有辐射源强均位于 1层的辐射工作场所内。

医院总平面图及退役项目位置见图 1.3-1，实施退役的核医学辐射工作场所所在的

病理楼 1楼平面布局见图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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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医院总平面图及退役项目位置图

（SPECT/CT 机房）

图 1.3-2 病理楼 1 楼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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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退役目标及退役活动实施情况

本项目退役的最终目标为原则上实现留存建筑物和场址残留放射性达到无限制

开放水平，退役产生的各类废物和物料得到安全处理和处置，退役过程中产生的气、

液态流出物达标排放。

核医学科已于 2025年 7月 17日完成最后一批患者的放射诊断后，正式停止放射

性药物的使用和放射诊疗项目的开展。医院已在实施退役前制定了核医学场所退役方

案，按照退役方案做好退役准备和实施退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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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收标准

法律、法

规 和 规

章制度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⑵《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施行）

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253号令；2017年 7月 16

日国务院第 682号令修订，2017年 10月 1日施行）

⑷《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 449号令，

2005年 12月 1日施行；2019年 3月 2日国务院第 709号令修改）

⑸《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令第 31号公布；2021年 1月 4日生态环境部第 20号令修正）

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18

号，2011年 5月 1日施行）

⑺《关于发布<放射性废物分类>的公告》，原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公告，公告 2017 年第 65 号。

⑻《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环境保护部 国环规环评

[2017]4号，2017年 11月 20日施行）

技 术 规

范 等 相

关文件

⑴ HJ1326-202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2024-02-01实施）

⑵ HAD401/14-2021《核技术利用设施退役》（2021年 10月 13日国家核

安全局发布并实施）

⑶ HAD401/16-2023《医疗、工业、农业、研究和教学中产生的放射性废

物管理》（2023年 2月 9日国家核安全局发布并实施）

环 评 及

其 审 批

文件、技

术标准

⑴ GB18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2003-04-01

实施）

⑵ HJ1188-2021 《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2021-11-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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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GB27742-2011 《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

（2012-12-01实施）

⑷ GB14500-2002《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2003-04-01实施）

⑸ HJ 61-202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2021-05-01实施）

⑹ HJ1157-2021《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2021-05-01实施）

⑺ GB/T14056.1-2008《表面污染测定第 1 部分第一部分 β发射体

（Eβmax≥0.15MeV）和α发射体》（2009-04-01实施）

⑻ HJ899-2017《水质 总β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

⑼ GB8999-2021《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通用要求》(2021-8-1日实施)

⑽《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场所退役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项目编号：446p69）

⑾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医学科场所退

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粤环审[2025]166号）

验 收 执

行 的 标

准限值

⑴剂量约束值

本退役项目环评阶段根据 GB18871-2002和 HJ1188-2021的相关要求，

确定了退役项目的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剂量约束值，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批复确定了本次验收项目的剂量约束值，即辐射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

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公众的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1mSv。

⑵ 工作场所及设施的清洁解控

本退役项目环评阶段根据 GB18871-2002附录 B2.2的相关要求（工作

场所的某些设备与用品，经去污使其污染水平降低到标准附录的表 B11中

所列设备类的控制水平的五十分之一（即 0.08Bq/cm2）以下时，经主管部

门确认同意后，可当作普通物品使用），确定工作场所及设施的表面污染

清洁解控；根据 HJ1188-2021的相关要求确定退役后场所内的设备、设施

和物品的辐射剂量率满足所处环境本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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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执行环评阶段确定的工作场所及设施的表面污染清洁解控水

平：退役后场所内的设备、设施和物品的辐射剂量率满足所处环境本底水

平，β表面污染水平应低于 0.08Bq/cm2 。

⑶ 放射性三废

环评阶段根据 HJ1188-2021确定了放射性废水的处理方式：衰期小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废液暂存时间超过 30天达到排放要求后直接解控排放；

根据 DB44/26—2001 确定了放射性废水的排放限值：总β放射性小于

10Bq/L。

环评阶段根据 HJ1188-2021确定了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处理方式：

a）所含核素半衰期小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 30天；

b）所含核素半衰期大于 24小时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超过核素

最长半衰期的 10倍。

固体放射性废物暂存时间满足以上要求的，经监测辐射剂量率满足所

处环境本底水平，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 的，可对废物清洁解控并作为

医疗废物处理。

环评文件中明确了该项目使用的核素均不具有挥发性，因此产生的废

气主要为自然挥发，且量极少。经由核医学科排风系统中的活性炭吸附后

（废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按照放射性固废暂存于固废间至清洁解控水平。

本次验收执行环评阶段确定的放射性三废处理和排放限值。

⑷ 验收因子及验收标准限值一览表

表 2-1 验收标准一览表

序号 验收因子 验收标准限值 处理方式

1 剂量率约束
辐射工作人员不超过5mSv
公众不超过0.1mSv

——

2
工作场所及

设施、物品

辐射剂量率满足所处环境

本底水平；

β表面污染小于0.8Bq/cm2

无限制开放

3 放射性废水 总β<10Bq/L
含F-18、Tc-99m的放射性废水

在衰变池中暂存超过30天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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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要求后直接解控排放。

4 放射性固废

辐射剂量率满足所处环境

本底水平；

β表面污染小于0.8Bq/cm2

含F-18、Tc-99m的放射性固废、

吸附放射性废气的活性炭在固

废间暂存超过30天后清洁解控

并作为医疗废物处理。

5 放射性废气 —— 活性炭吸附过滤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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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退役实施情况

3.1 退役准备

3.1.1 建立退役组织机构

针对本次退役项目，医院成立了退役工作小组，并明确构成和职责分工，退役工

作小组设置情况如下：

组长：黎康弟

组员：麦家杰、李园、邓咏梅

以上人员均已通过了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具备相应的辐射安全与防

护和放射性污染防治专业知识与技术能力。退役工作小组负责组织退役项目的源项调

查、清查清理、环境影响评价和退役验收工作，监督并实施退役过程中污染场地的去

污、放射性废物的整备等工作。

在实施退役前，组织对参与退役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告知其场所辐射水平、

退役方案、应急方案、防尘和降噪措施等，退役工作小组的设置可以满足相关要求。

3.1.2 退役项目运行史及源项调查

提前收集退役项目建设期的环境影响评价、辐射安全许可证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等环保手续，调查运行期间的相关资料和记录，查明运行期间放射性核素的使用情况。

开展源项调查，确定放射性物质和有毒有害物质的存量和分布。清查辐射工作场所内

积存的物项，包括可能留存的放射性核素、可能受放射性污染的设施和放射性污染物

等。

3.1.3 其他退役保障

（1）医院针对退役项目制定了《病理楼 1楼的核医学科场所退役工作方案》（详

见附件 3），该方案详细规定了退役目标及范围、设施现状、退役后的规划、退役源

项、退役方案、退役实施和辐射防护与监测、退役计划、退役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内

容。这些措施旨在确保本次退役工作顺利执行，并为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故提供明确的

指导和应对策略。通过这些系统性安排，可有效管理和控制辐射风险，保障人员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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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安全。

（2）开展退役环境影响评价，医院已在 2025年 7月组织了本次退役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并在文件中对退役方案进行充足的分析，同年 9月取得环评批复（批复文号

粤环审[2025]166号，详见附件 2）。

（3）封存退役项目的原辐射工作场所，除了按照退役方案逐步实施的各项退役工

作，在退役结束之前，对退役项目的原辐射工作场所进行封存管控，禁止无关人员进

入及场所内设施搬离场所。

（4）维护退役期间必须使用的已有系统、设备和基础设施等，如通风系统、供电

系统等。

（5）配置开展去污、废物管理、辐射防护等退役活动必需的设备和设施，包括建

立隔离安全封闭区的屏障、实体保卫设施、废物临时贮存区以及废物包装容器等；配

备退役实施必需的防护用品、工器具和材料等。

3.2 退役实施

描述退役项目实施过程，重点说明退役过程中采取的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包括辐射监测（过程监测、终态监测），场所去污情况，辐射防护分区，人员防护等；

以及建（构）筑物、设备、放射性废物处理情况等。

3.2.1 源项管理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取得辐射安全许可的活动种类和范围为使用 1台 SPECT/CT

装置和 F-18、Tc-99m共 2种放射性药物，从表 3.2-1对辐射源项使用情况分析可知，

2种核素最迟已在 2025年 7月 17日最后一次使用且全部使用完，所以在退役实施阶

段核医学科已不存在放射性药物，只有 1 台 SPECT/CT 装置。在经过辐射监测确认

SPECT/CT装置表面的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后进行拆除报废。

退役项目辐射源项调查情况见表 3.2-1。

表 3.2-1 退役项目辐射源项调查情况

序

号
辐射源类别 源项名称 最后一次使用日期 最终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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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F-18 2025年 7月 10日 当天全部使用完

2 Tc-99m 2025年 7月 17日 当天全部使用完

3 射线装置 SPECT/CT 2025年 7月 17日

2025 年 11 月 21

日由厂家拆解并

进行报废处置

以上退役项目源项情况及最终去向与环评一致。

3.2.2 放射性废物管理

退役项目污染源主要来源于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原使用放射性核素的残留，通过

前文的分析可知本项目主要考虑遗留 F-18、Tc-99m衰变产生的γ射线和β射线。重点考

虑放射性三废的处理，由于该核医学科自 2025年 7月 17日使用完放射性药物起停科

封存，因此退役场所存留的放射性污染全部来自核医学科开展放射诊疗项目阶段。根

据放射诊疗实践中产生废物的形态及其中的放射性核素的种类、半衰期，按放射性废

物分类要求将放射性废物进行分类收集和分别处理。

（1） 放射性固废

根据医院提供的资料，该核医学科使用放射性药物为 F-18和 Tc-99m，2025年 7

月 17日最后一批产生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按照核医学科正常运行时的处理方式暂存在

固废间，另外在去污过程中会产生放射性固废同样暂存在固废间至清洁解控水平，随

着该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的封存，固废间中的放射性固体废物也保持暂存衰变状态。

由于放射性核素 F-18 和 Tc-99m 的半衰期均小于 24 小时，含 F-18 和 Tc-99m 的

放射性固废在固废间暂存超过 30天后清洁解控并作为普通医疗废物处理。

从表 3.2-1 可看出，按照 F-18 和 Tc-99m 两种放射性核素的最后一次使用日期起

计算，2025年 8月 17日已满足含暂存满 30天的要求。医院在 2025年 10月 28日，

根据相关法规标准和退役环评的要求，将含 F-18和 Tc-99m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按普通

医疗废物处理。所以在 2025年 10月 28日之后，退役场所内部已移出了所有放射性固

体废物。

（2）放射性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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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7月 17日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停用后，核医学科产生的放射性废水已全

部排入衰变池暂存衰变，且在工作场所封存期不会再产生新的放射性废水。随后衰变

池也作为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的一部分一并封存。医院于 2025年 9月 5

日采集了衰变池中废水，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对废水进行放射性活度分析，此

时废水已在衰变池中暂存衰变超过 30天，检测结果显示，此时废水中总β放射性水平

为 0.021Bq/L，满足放射性废水中总β放射性<10Bq/L的排放限值要求，确认此时废水

中放射性核素已衰变至符合排放要求。

（3）放射性废气

退役项目原使用的核素化合物均不具有挥发性，产生的废气主要为自然挥发，且

量极少。放射诊疗期间产生的放射性废气经由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原有排风系统中的

活性炭吸附后排放，而吸附废气活性炭按放射性固废管理暂存衰变至清洁解控水平。

以上退役项目放射性三废处理方式与环评一致。

3.2.3 辐射监测

为了调查放射诊疗项目全部停止后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辐射工作场所中的辐射水

平和污染情况，确认拟搬迁设施的表面污染水平。医院委托广州乐邦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于 2025年 9月 18日对辐射工作场所开展了环境γ辐射剂量率和β表面污染水平终态

监测。通过监测可知在放射诊疗项目完全停用后第 63天，辐射工作场所及场所内设施

的辐射剂量率与所处环境本底水平相当，β表面污染均未检出，满足本次验收定的工作

场所及设施无限制开放的验收标准要求。

除了委托监测机构开展的辐射环境监测，医院在退役期间使用自身配置的辐射监

测仪器开展自行监测，记录各项辐射监测结果以及采取的辐射防护措施，并妥善保存

记录，自行监测记录见附件 5。

3.2.4 退役场所封存及退役过程中的管理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在 2025年 7月 17日最后一天开展放射诊断项目后实施封存，

封存期间钥匙由专人保管，非特殊情况，人员不得进入，封存期至少为 1个月。封存

期满后医院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对核医学科场所进行检测，确保γ辐射剂量率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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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本底水平，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的清洁解控水平。若γ辐射剂量率高于环

境本底水平，或β表面污染不满足清洁解控水平，核医学科场所将继续封存衰变，直

至满足要求并通过终态验收确认后无限制开放。

3.2.5 场所内设施（设备）处理情况

在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停科后 1天，即 2025年 7月 18日，医院委托监测单位对

现场进行环境γ剂量率和β表面污染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核医学科内的物品和设

施设备表面辐射剂量率均与所处环境本底水平相当，β表面污染均小于 0.8Bq/cm2，具

备拆除和搬离场所内物品和设施设备的条件，场所内设施（设备）处理情况详见表

3.2-2。

表 3.2-2 场所内设施（设备）处理情况

序号 辐射源及场所内物品 处理情况

1 1台 SPECT/CT
清洁解控后按普通废物处

理

2 放射性固体废物
清洁解控后按普通医疗废

物处理

3 放射性废水
达到排放要求后排入医院

医疗废水处理系统

4 放射性废气
已经活性炭过滤后直接排

放

5
分装柜、注射窗、铅废物桶、工作台、桌椅、马桶、休

息室的床、废活性炭等核医学科场所内的全部物品

清洁解控后按普通废物处

理

以上退役项目场所内设施（设备）处理情况与环评一致。

3.2.6 退役过程中的人员防护

由退役工作小组安排专人对退役工作全过程进行辐射安全监督，参与退役人员包

括医院退役小组工作人员及参与退役的施工队人员、设备厂家人员等，贯彻“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的原则，保障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在实施退役前，组织对参

与退役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告知其场所辐射水平、退役方案、应急方案、防尘

和降噪措施等。对于进入退役场所的工作人员，要求佩戴个人剂量计，必要时穿戴一

次性防护服、帽子、口罩、手套、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方可进场开展相关工作。退

役期间根据退役辐射风险配置相应的防止破坏和人员擅入的安全保卫设施，进入退役

场所时需携带便携式剂量率仪、个人剂量报警仪等检测设备和相应防护用品，限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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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员接近放射性物质或设施。

3.3 退役项目完成后最终状态

通过实施退役，场所产生和存留的各类废物和物料得到安全处理和处置，退役过

程中产生的流出物达标排放，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实现留存建筑物和场址残留放射性

达到无限制开放水平，最终建筑物拆除。

3.3.1 设备、设施

退役实施后，原场所中可继续使用的部分柜子和活度计经过辐射监测，确认其外

表面辐射剂量率与所处环境本底水平相当，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后搬至设备科仓

库暂存，待新核医学科场址建成后搬至新核医学科继续使用。不再继续使用的物品同

样也经过辐射监测，确认其外表面辐射剂量率与所处环境本底水平相当，β表面污染小

于 0.8Bq/cm2后按普通固体废物处理。无论是继续使用的物品，还是直接报废不再使

用的物品，都经过辐射监测，确认其满足清洁解控后才能搬离核医学科场所，场所内

设施（设备）处理情况详见表 3.2-2。

3.3.2 放射性三废

医院于 2025年 9月 5日采集了衰变池中废水，进行放射性活度分析，确认池中放

射性废水已衰变至符合排放要求，可全部排入医院医疗废水处理系统。2025年 10月

28日，医院根据相关法规标准和退役环评的要求，将暂存满 30天后达到清洁解控水

平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按一般医疗废物处理。即在 2025年 10月 28日之后，退役场所

内部已移出了所有放射性固体废物。

3.3.3 工作场所（建筑物）

工作场所于 2025年 9月 18日通过全面的辐射监测，确认其外表面辐射剂量率与

所处环境本底水平相当，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后达到无限制开放条件后进行拆除。

3.4 质量保证

3.4.1 退役组织机构

针对本次退役项目，医院成立了退役工作小组，并明确构成和职责分工，退役工

作小组负责组织退役项目的源项调查、清查清理、环境影响评价和退役验收工作，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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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并实施退役过程中污染场地的去污、放射性废物的整备等工作。退役工作小组是从

医院的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委员会成员中选取组成，自身便具备相应的辐射安全与防

护专业知识和技能，确保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退役工作有序进行。

3.4.2 退役验收组织

退役活动完成后，医院委托编制退役验收监测报告表，并组织召开终态验收会，

成立验收工作组（包含医院、验收监测单位、退役实施人员及特邀专家等）核查放射

性废物处理、贮存和移交记录，核查终态监测结果，确认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达到退

役终态验收标准。

3.4.3 退役实施的质量保证

退役实施前编制了退役方案，退役方案中包含了质量保证内容的相关要求，对退

役全过程进行质量控制，质量保证的相关内容应包括：

（1）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评定退役工作。

（2）确定了退役组织机构及其构成、职责分工、权限和接口。

（3）管理措施，包括策划、进度安排和资源考虑等。

（4）退役实施过程中的质量监督和记录。

（5）退役活动均制定相应的工艺程序，并经审查和批准后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

确保程序能够严格执行。

（6）退役活动产生的各种记录和资料应及时收集并妥善保存。

3.4.4 退役验收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根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和《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通用

要求》（GB8999-2021）中有关辐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一般程序和监测机构的质量体

系文件（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保证此次监

测结果科学、有效。辐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主要内容有：

（1）监测机构通过了计量认证；

（2）监测前制定了详细的监测方案及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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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4）监测工作在气侯条件良好的条件下开展；

（5）监测所用仪器已通过计量部门校准、检定合格，且在校准、检定有效使用期

内使用。监测仪器与所测对象在频率、量程、响应时间等方面相符合，以保证获得准

确的测量结果。测量实行全过程质量控制，严格按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及

仪器作业指导书的有关规定执行；

（6）监测人员均参加过相关的电离辐射监测培训，均持证上岗；

（7）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8）现场监测严格按照规定的监测点位、方法、记录内容等进行，按照科学方法

处理异常数据和监测数据；

（9）建立完整的文件资料。仪器校准说明书、监测方案、监测布点图、测量原始

数据、统计处理程序等全部保留，以备复查；

（10）监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审核，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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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验收监测结果

4.1 过程监测

4.1.1 停科后监测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已于 2025年 7月 17日停止使用，2025年 7月 18日，

医院委托广州乐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核医学科进行了周围剂量当量率和表面污染

检测，检测报告见附件 4。

由监测结果可知，核医学科内场所和设施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102nSv/h~201nSv/h，

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广州市室内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相当，辐射环境质量

状况未见异常；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为未检出，满足退役目标值要求，满足《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标准要求解控要求。

4.1.2 退役实施过程中医院的自行检测

医院在退役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自行检测，对待处理的废物、拆除 SPECT/CT后场所

进行了周围剂量当量率和表面污染检测，经检测周围剂量当量率水平处于本底范围，表

面污染水平低于清洁解控水平后，进行了设施报废处置和废物清理。

医院于 2025年 10月 28日对待处理处置的废物表面进行了检测，经检测达到解控

水平后将核医学科内含 F-18和 Tc-99m核素的放射性固体废物按普通医疗废物处理，将

F-18和 Tc-99m废物桶进行报废处置，将分装柜吸附用废活性炭按照普通垃圾处理，自

行检测记录表见附件 5。

4.1.3 衰变池废水监测

2025年 9月 5日，医院对衰变池废水进行采样并送至中国广州分析测试所进行检测。

废水检测时间为 2025年 9月 8日~2025年 9月 19日，检测报告见附件 6。

由监测结果可知，衰变池废水中总β放射性活度为 0.021Bq/L，低于放射性废水排放

限值 10Bq/L。

4.2 终态监测

4.2.1监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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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污染源项分析以及环评现状监测因子，终态监测因子为环境 X-γ周围剂量当量

率和β表面污染，废水总β放射性活度。

4.2.2 监测布点原则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最后一次使用日期是 2025年 7月 17日，此后该场所不再开展

相关放射性操作活动，对该场所进行了封存，场所内也没有未使用的放射性药品。

根据环评现状监测以及技术规范要求，结合现场条件，对项目完成退役后工作场所

进行监测，合理布设监测点位。现场监测期间，项目场址处于退役封存状态。环境监测

布点见图 4.2-1~图 4.2-2，废水采样位置为衰变池废水采样口。本项目环境终态验收监测

时间为 2025年 9月 18日，此时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已封存 63天；废水采样时间为 2025

年 9月 5日，检测时间为 2025年 9月 8日~9月 19日。环境监测点位选取该退役项目环

评中相应点位。

图 4.2-1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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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病理楼 1 楼核医学科β表面污染检测布点图

4.2.3 监测项目、监测仪器及监测依据

监测项目、监测仪器及监测依据见表 4.2-1~表 4.2-3。
表 4.2-1 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仪器及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 1
监测项目 周围剂量当量率

仪器名称 X-γ剂量率仪

仪器型号 6150AD 6/H+6150AD-b/H
仪器编号 171412（主机）+176695（探头）

探头量程 1nSv/h~99.9μSv/h
能量范围 38keV~7MeV

检定单位及证书编号 广东省辐射剂量计量检定站，GRD(1)20250228
监测依据 《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表 4.2-2 β表面污染监测仪器及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β表面污染

仪器名称 α、β表面污染仪

仪器型号 CoMo-170
仪器编号 12271
测量范围 α：0～999999cps；β：0～999999cps

检定单位及证书编号
上 海 市 计 量 测 试 技 术 研 究 院 华 东 国 家 计 量 测 试 中 心 ，

2025H21-20-5873950001

监测依据
《表面污染测定第 1部分：β发射体（Eβmax>0.15MeV）和α发射体》

GB/T14056.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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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废水总β放射性监测仪器及监测方法

监测项目 总β放射性

仪器名称 四路低本底αβ测量仪

仪器型号 BH1227
仪器编号 YQ00005

检定单位及证书编号 广东省辐射剂量计量检定站，GRD（2）20240006

监测依据
《水质 总α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HJ898-2017，《水质 总β放射性

的测定 厚源法》HJ89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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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辐射影响分析

5.1 退役终态监测结果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工作场所退役项目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见表 5.1-1，β表

面污染监测结果建表 5.1-2。

表 5.1-1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结果

测点

编号
测量位置

检测结果（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缓冲间 128 2

2 卫生间 127 1

3 操作室 126 2

4 扫描床 130 2

5 SPECT/CT表面 125 2

6 扫描间 125 1

7 通道 127 1

8 休息室 127 1

9 休息室床表面 130 2

10 休息室椅子表面 128 2

11 休息室废物桶表面 124 1

12 通道 130 2

13 注射室 108 2

14 注射窗表面 128 2

15 分装室 106 2

16 分装柜前侧表面 126 1

17 分装柜左侧表面 127 2

18 分装柜右侧表面 124 2

19 固废间 132 2

20 废物桶表面 143 2

21 废物桶表面 1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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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卫生间 128 1

23 衰变池上方空地 135 2

注：1、地面测量时，仪器中心垂直向下，距离地面约 1m；物体表面测量时，仪器中心垂直物体

表面，距离物体表面约 30cm，每个测量点测量 10个读数，以上数据已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

应部分；

2、仪器校准因子：0.85。

表 5.1-2 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β表面污染检测结果

测点编号 测量位置
β表面污染检测结果

（Bq/cm2）

1 缓冲间门表面 未检出

2 缓冲间地面 未检出

3 卫生间地面 未检出

4 卫生间门表面 未检出

5 操作室地面 未检出

6 操作室台面 未检出

7 操作室门表面 未检出

8 操作室门表面 未检出

9 扫描间门表面 未检出

10 扫描间观察窗表面 未检出

11 扫描间地面 未检出

12 扫描间诊断床面 未检出

13 SPECT/CT前侧 未检出

14 SPECT/CT左侧 未检出

15 SPECT/CT右侧 未检出

16 SPECT/CT后侧 未检出

17 大门表面 未检出

18 通道地面 未检出

19 通道地面 未检出

20 休息室门表面 未检出

21 休息室地面 未检出

22 休息室床面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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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休息室门表面 未检出

24 休息室地面 未检出

25 休息室座椅表面 未检出

26 休息室废物桶表面 未检出

27 注射室门表面 未检出

28 注射室地面 未检出

29 注射室注射窗表面 未检出

30 分装室门表面 未检出

31 分装室地面 未检出

32 分装室分装柜前侧表面 未检出

33 分装室分装柜左侧表面 未检出

34 分装室分装柜右侧表面 未检出

35 分装室台面 未检出

36 固废间门表面 未检出

37 固废间地面 未检出

38 废物桶表面 未检出

39 废物桶表面 未检出

40 卫生间门表面 未检出

41 卫生间地面 未检出

注：β表面污染水平检出限值 0.07Bq/cm2；

5.2 评价与分析

5.2.1 周围剂量当量率

由监测结果可知，病理楼 1 楼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内周围剂量当量率为

106nGy/h~143nGy/h，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广州市室内天然放射性调查

水平相当，表明该退役场址辐射环境质量状况未见异常。退役场所环境周围剂量当量

率均在广州市环境本底水平，退役过程中未产生放射性污染，场所达到无限制开放要

求。

5.2.2 β表面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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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监测结果可知，医院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工作场所内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为未

检出，小于退役目标值，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标准要求解控要求，场所达到无限制开放要求。

5.2.3 衰变池废水

由监测结果可知，衰变池废水中总β放射性活度为 0.021Bq/L，低于放射性废水中

总β排放限值 10Bq/L。

综上所述，本项目退役的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及场所内物品无需再进

行进一步的清洗去污处理，即已能够满足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场所内所有物品已

达到解控要求，可作为非放射性物质进行处置。

5.2.4 辐射工作人员剂量估算

由退役过程监测可知，退役场所及物品均为环境本底水平，退役过程未产生放射

性污染。退役实施工作人员不会受到额外附加的照射，因此工作人员在实施退役过程

中未受到辐射照射剂量，符合本评价提出的职业人员年剂量管理约束值(5mSv)的要求。

5.2.5 公众剂量估算

由监测结果可知，本次退役项目场址周围环境剂量当量率处于广州市室内天然放

射性调查水平范围内，表明该退役场址环境辐射环境质量状况未见异常。该退役场所

已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因此，可以认为公众成员在实施退役过程中不会受到辐射

照射剂量，符合本次验收公众成员年剂量管理约束值(0.1mSv)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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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验收监测结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拟拆除院内病理楼 1楼核医学科，作为绿地无限制开

放使用。

通过本报告的分析，本项目已经完成环评批复的全部退役活动，退役实施前，病

理楼 1楼核医学科已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全部在放射诊断中使用完；退役实施过程中，

SPECT/CT和其他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均已经过辐射监测，确认其满足清洁解控后报

废处置。

含 F-18、Tc-99m的放射性固废已在固废间暂存超过 30天后清洁解控并作为普通

医疗废物处理，退役场所内部已移出了所有放射性固体废物。通过采样分析确认衰变

池中放射性废水已衰变至符合排放要求后全部排入医院医疗废水处理系统。

通过理论分析和过程监测，本项目在实施退役过程中，退役场所的环境剂量率水

平与环境本底相当，与环评文件预测评估结果基本相符，未对环境和公众产生明显不

利影响，通过终态监测可知，退役场所的辐射剂量率与所处环境本底水平相当，β表

面污染小于 0.8Bq/cm2，场所达到无限制开放条件，满足相关标准要求，达到退役终态

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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